附件1

辽宁省首版次软件产品填报说明

一、总体要求

（一）申报材料包括《辽宁省首版次软件产品认定申报书》及相关证明材料，一式三份。
（二）申报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并编制目录，采用A4纸双面印制，在封面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相关材料须扫描形成PDF电子版后刻盘，与纸质材料一并报送。

二、申报材料

1.《辽宁省首版次软件产品认定申报书》(附件2)，由申报单位填写并加盖公章。

2.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3.企业信用查询报告（信用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4.企业相关资质（软件企业、CMMI、CSMM、ITSS、CS等）

证明材料。

5.企业上年度（2025年度）审计报告。审计报告须标注会计师事务所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完成报备后的赋码。
6.申报产品的软件著作权证书、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证明材料复印件。

7.软件产品测评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须附测评机构有效的CMA和CNAS资质证书，报告内容包含但不限于软件功能性、性能效率等质量特性及源代码开源成分检测结果等。

8.申报产品研发投入、销售收入专项审计报告。专审报告须包含产品研发投入、取得软件著作权证书后的销售（服务）金额等相关数据。

9.申报产品推广应用的销售合同及发票复印件。若合同及发票较多，请附列表。

10.产品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励（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复印件；或被列为省部级及以上重点项目、示范项目证明材料复印件。
11.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三、推荐单位报送材料

各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报送材料包括：加盖单位公章的正式推荐文件、首版次软件产品推荐汇总表(附件3)（纸版一份和PDF扫描版光盘），以及申报主体的全套申报材料（一式三份）。


